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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3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２０１４

年关联交易金额

预计（万元）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采购商品或接受

劳务

平高集团

２７

，

０００ ５０

，

４５６ ２０

，

０００

平高东芝

２０

，

５００ １６

，

６４５ ２８

，

０００

平高威海

２

，

０００ ５０８ ２

，

０００

北京平高

４

，

３７８ １

，

０００

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子公司

１４００ ３

，

４４３ ５

，

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９００ ７５

，

４３０ ５６

，

０００

销售商品或提供

劳务

平高集团

４０

，

０００ ５７

，

５７７ １００

，

０００

平高东芝

７

，

０００ ９

，

８２０ ２０

，

０００

平高威海

２０００ １２２０ ２

，

０００

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子公司

３２０

，

０００ ２８８

，

０３４ ４１３

，

０００

合计

３６９

，

０００ ３５６

，

６５１ ５３５

，

０００

上市公司

出租

平高集团

１１３ ２２６

上市公司

承租

平高集团

２５９ ５１７

关联贷款

中国电财

１９

，

３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平高集团

３０

，

０００

说明

: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平高集团”

)

直接持有本公司

45.94%

的股权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是国

家电网公司

(

简称“国家电网”

)

的全资子公司

,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

简称“中国电财”

)

为国家电网控股子公司。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

简称“平高东芝”

)

为公司的合营

公司。平高集团威海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

简称“平高威海”

)

为平高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平高电气有限责任公

司

(

简称“北京平高”

)

为平高集团全资子公司。以上均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子公司、平高

集团及其子公司与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均为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平高集团成立于

1996

年

12

月

20

日

,

住所

:

平顶山市南环东路

22

号

,

法定代表人

:

李永河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叁拾贰亿陆仟伍佰贰拾捌万元整

,

经营范围

:

制造、销售

:

高压开关设备

,

输变电设备

,

控制设备及其配件

;

技术

服务

;

出口

:

本企业自产的高压断路器

,

全封闭组合电器

,

高压隔离开关

,

高压输变电成套设备

;

进口

:

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

仪器仪表、模具及其他工具制造

;

锻件制造

;

金属材

料焊接

;

机电加工

;

机械动力设备研制、安装、调试、改造、维修

;

弹簧机构制造

;

橡胶制品、绝缘子制造

;

产品包

装箱制造

;

金属表面防腐处理

;

生产生活用能源供应

(

需专项审批的除外

):

动力管线配件经营

;

通讯器材销售及

修理

;

切削液销售

;

普通货运

;

汽车修理

;

普通货物装卸

;

货运站经营

;

货运代办

;

租赁房屋及设备。以下经营范围

仅供办理分支机构使用

:

餐饮

,

住宿

,

日用百货

,

本册制造

,

烟。

2

、国家电网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

,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

号

,

法定代表人

:

刘振亚

,

注册资本

:

人

民币贰仟亿元

,

经营范围

:

电力购销及所辖各区域电网之间的电力交易和调度

;

投资、建设及经营相关的跨区

域变电和联网工程

;

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讯、咨询服务等。

3

、中国电财成立于

1993

年

,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

18

号院

1

号楼

,

法定代表人

:

孔庆军

,

注册

资本

:

伍拾亿元

,

经营范围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

协助成员单

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

对成员单位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对

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从事同业拆借

;

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

对金融

机构的股权投资

;

有价证券投资

;

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4

、平高东芝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8

日

,

住所

:

平顶山市建设路东段

,

法定代表人

:

庞庆平

,

注册资本

:

美元贰仟伍

佰万元整

,

经营范围

:

从事各种单体罐式

SF6

断路器及复合式气体绝缘开关以及

SF6

封闭组合电器的设计、装

配、试验。销售自产产品及零部件。

5

、平高威海成立于

1993

年

3

月

5

日

,

住所

:

威海高区火炬路

278

号

,

法定代表人

:

李文海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捌

佰伍拾叁万元整

,

经营范围

:

高低压电器、输变电设备、控制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维修及技术服务

;

机械加工

;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普通机械销售。

6

、北京平高成立于

1999

年

7

月

19

日

,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2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B

座

24

层

2415

室

,

法

定代表人

:

魏光林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肆仟贰佰万元整

,

经营范围

:

销售高压开关设备、控制设配配件。

(

未经专项

审批项目除外

)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

、公司向国家电网及其子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

,

绝大多数合同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取得

,

招标合同的定价

政策和定价依据按中标条件确定

,

非招标合同由双方参照市场价协议确定。

2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及半成品定价采用成本加成法

,

销售产成品及劳务与对外销售基本一致

,

按

市场价格定价。

3

、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配套产成品、半成品、劳务采取比价招标方式。

4

、土地租赁费根据公司与平高集团签署的《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土地租赁

费用结算协议》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须的

,

多年来

,

平高集团及其子公司为平高电气产品

提供配套服务

,

其产品质量及生产能力能较好地满足公司生产及技术需求

,

配套半径小

,

产品及服务相对有

更好的保障。公司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依照“自愿、平等、等价”的原则

,

采取招投标方式或依照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进行的

,

可以降低采购成本

,

符合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配套服务实际。与国家电网及其子公司所发

生的关联交易

,

除特高压产品采取竞争性谈判方式外

,

公司所获其他合同全部通过竞标方式取得

,

交易程序

公正、公开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也不会对公司目前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五、审议程序

1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14

年

3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执行

情况及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安排情况的议案》

,

关联董事李永河、李惠波、魏光林、李文海、史厚云、庞庆

平回避表决

,

其余三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徐国政、孔祥云和李春彦在董事会召开前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认可

,

同意提交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

并在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

,

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

,

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

,

交易内容合法有效

,

价格公允

,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不会

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此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必需

,

有利于公司生产的持续稳定开

展

,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3

、该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的投票权。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9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600312� � � �编号:临2014—017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超额部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须

,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关联

交易预算执行情况及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

批准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

超过

420,272

万元

,2013

年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482,124

万元

,

超出预计数

61,852

万元。主要原因为

:

1

、因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平高集团”

)

持

有的高压、超高压、特高压开关配套零部件相关经营性资产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

且公司预计

2013

年上

半年可以完成非公开发行

,

所以公司与平高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只预测了半年。

2

、

2013

年

9

月

11

日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电财”

)

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

在协议有效期内

,

公司存放在中国电财的日均存款余额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

6

亿元

;

在协议有效期内

,

中国电财以信用方式给予公司不低于公司在中国电财的日均存款余额

且不高于人民币

6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3

、为了维持资金平衡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平高集

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以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公司提供

3

亿元人民币的委托贷

款

,

期限不超过

3

个月

,

年利率为

4.76%

。具体情况见下表

: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预计发

生额（万元）

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万

元）

采购商品或接受

劳务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

０００ ５０

，

４５６

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２０

，

５００ １６

，

６４５

平高集团威海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５０８

北京平高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３７８

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子公司

１

，

４００ ３

，

４４３

销售商品或提供

劳务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５７

，

５７７

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９

，

８２０

平高集团威海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１

，

２２０

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子公司

３２０

，

０００ ２８８

，

０３４

上市公司

出租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３ ２２６

上市公司

承租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９ ５１７

关联贷款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１９

，

３００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合计

４２０

，

２７２ ４８２

，

１２４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12

月

20

日

,

住所

:

平顶山市南环东路

22

号

,

法定代表人

:

李永河

,

注册资

本

:

人民币叁拾贰亿陆仟伍佰贰拾捌万元整

,

经营范围

:

制造、销售

:

高压开关设备

,

输变电设备

,

控制设备及其

配件

;

技术服务

;

出口

:

本企业自产的高压断路器

,

全封闭组合电器

,

高压隔离开关

,

高压输变电成套设备

;

进口

: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

仪器仪表、模具及其他工具制造

;

锻件制

造

;

金属材料焊接

;

机电加工

;

机械动力设备研制、安装、调试、改造、维修

;

弹簧机构制造

;

橡胶制品、绝缘子制

造

;

产品包装箱制造

;

金属表面防腐处理

;

生产生活用能源供应

(

需专项审批的除外

):

动力管线配件经营

;

通讯

器材销售及修理

;

切削液销售

;

普通货运

;

汽车修理

;

普通货物装卸

;

货运站经营

;

货运代办

;

租赁房屋及设备。以

下经营范围仅供办理分支机构使用

:

餐饮

,

住宿

,

日用百货

,

本册制造

,

烟。本公司控股股东。

2

、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

,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

号

,

法定代表人

:

刘振亚

,

注册资

本

:

人民币贰仟亿元

,

经营范围

:

电力购销及所辖各区域电网之间的电力交易和调度

;

投资、建设及经营相关的

跨区域变电和联网工程

;

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讯、咨询服务等。本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3

、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8

日

,

住所

:

平顶山市建设路东段

,

法定代表人

:

庞庆

平

,

注册资本

:

美元贰仟伍佰万元整

,

经营范围

:

从事各种单体罐式

SF6

断路器及复合式气体绝缘开关以及

SF6

封闭组合电器的设计、装配、试验。销售自产产品及零部件。本公司的合营公司。

4

、平高集团威海高压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3

月

5

日

,

住所

:

威海高区火炬路

278

号

,

法定代表人

:

李文

海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捌佰伍拾叁万元整

,

经营范围

:

高低压电器、输变电设备、控制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制造、

销售、维修及技术服务

;

机械加工

;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普通机械销售。本公司控股股东

的子公司。

5

、北京平高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7

月

19

日

,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2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B

座

24

层

2415

室

,

法定代表人

:

魏光林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肆仟贰佰万元整

,

经营范围

:

销售高压开关设备、控制设

配配件。

(

未经专项审批项目除外

)

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参股公司。

3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

18

号院

1

号楼

,

法定代表人

:

孔庆军

,

注册资本

:

伍拾亿元

,

经营范围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

对成

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

吸收成员单

位的存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从事同业拆借

;

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

债券

;

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

有价证券投资

;

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

、公司向国家电网及其子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

,

绝大多数合同通过公开竞标方式取得

,

招标合同的定价

政策和定价依据按中标条件确定

,

非招标合同由双方参照市场价协议确定。

2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及半成品定价采用成本加成法

,

销售产成品及劳务与对外销售基本一致

,

按

市场价格定价。

3

、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配套产成品、半成品、劳务采取比价招标方式。

4

、土地租赁费根据公司与平高集团签署的《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土地租赁

费用结算协议》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须的

,

多年来

,

平高集团及其子公司为平高电气产品

提供配套服务

,

其产品质量及生产能力能较好地满足公司生产及技术需求

,

配套半径小

,

产品及服务相对有

更好的保障。公司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依照“自愿、平等、等价”的原则

,

采取招投标方式或依照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进行的

,

可以降低采购成本

,

符合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配套服务实际。与国家电网及其子公司所发

生的关联交易

,

除特高压产品采取竞争性谈判方式外

,

公司所获其他合同全部通过竞标方式取得

,

交易程序

公正、公开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也不会对公司目前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五、审议程序

1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14

年

3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超额

部分的议案》

,

关联董事李永河、李惠波、魏光林、李文海、史厚云、庞庆平回避表决

,

其余三位非关联董事一致

通过了该议案。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徐国政、孔祥云和李春彦在董事会召开前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认可

,

同意提交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

并在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属于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

,

交易的进行有利于降低公

司的生产成本

,

有利于保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

并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

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表决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

避

,

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公平。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9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600312� � � �编号:临2014—018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

,

将本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本公司

2009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

准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09]1048

号

)

核准

,2009

年

11

月

9

日至

13

日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8,980,000

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

17.7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

1,220,946,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

33,000,000.00

元和保荐费用

3,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

1,184,946,000.00

元已由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13

日汇入公司董事会设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再减除其他发

行费用人民币

3,976,779.96

元后

,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80,969,220.04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亚

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

并出具亚会验字【

2009

】

29

号验资报告验证。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1

、以前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119,501,548.44

元。其中投入募投项目

638,855,153.71

元

,

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80,646,394.73

元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00.00

元

;

利息

收入净额

19,971,886.79

元。

2

、

2013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1)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9,689,942.88

元

,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9,689,942.88

元。

(2)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同意

,

公司以闲置募集

资金

4,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3

年

3

月

27

日起至

2014

年

3

月

26

日止。

(3)

募集资金

2013

年度利息收入

1,456,810.26

元

,

手续费支出

1,598.72

元。

综上所述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139,191,491.32

元

,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9,689,

942.88

元

,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应有余额

63,204,827.05

元

,

实际余额

23,204,827.05

元

(

详见下述二、

(

二

)),

其差额

40,000,000.00

元为上述

(2)

中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的

6

实际情况

,

修订了《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2013

年

5

月修订

)

》

(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并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经公司

2012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管理办法》的

要求

,

本公司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

分别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黄河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火车站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高新开发区支行、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

以下合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签订了《河

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

其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制度

,

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全面检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同时根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的规定

,

本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

,

公司应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2012

年

5

月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因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业务调整

,

同时为配合其新的电脑程序转换

,

董

事会同意公司在广发银行平顶山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131101511010000141),

并将存

放于广发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8920511010001271)

中的全部募集资金人民币

62,

944,927

元转至该账户存储。该专户募集资金仅用于公司特高压、超高压开关重大装备产业基地项目之用

,

不用作其他用途。公司与广发银行平顶山分行营业部及海通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此次

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专项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

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

二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储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余额（元） 存储方式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开发区支行

６６６７６１６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８３４ １７

，

２２０

，

３５０．８０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

山火车站支行

１７０７０２０３２９２０１００１８６５ ０．００

活期

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

山分行

１３１１０１５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４１ ５

，

９８４

，

４７６．２５

活期

合 计

２３

，

２０４

，

８２７．０５

注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应有余额

63,204,827.05

元

,

实际余额

23,204,827.05,

差额

40,000,000.00

元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详见上述一、

(

二

)

、

2

、

(2)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

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

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附表

)

。

(

二

)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

,

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以

180,646,394.73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特高压、超高压开关重大装备产业基地项目的自筹资金

180,646,394.73

元。

该置换情况业经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

并出具了亚会专审字【

2009

】

70

号《关于河南平高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司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的规定。

(

三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支出

,

本着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2011

年

8

月

24

日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同意

,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1

年

8

月

24

日起至

2012

年

2

月

23

日止。

2012

年

2

月

13

日

,

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0,

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并将该事项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时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对募集资金归还情况进行了公开披露。

2012

年

2

月

17

日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同意

,

公司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2

年

2

月

17

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16

日止。

2012

年

8

月

14

日

,

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并将该事项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同时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对募集资金归还情况进行了公开披

露。

2013

年

3

月

27

日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同意

,

公司

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

4,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3

年

3

月

27

日起至

2014

年

3

月

26

日止。

2014

年

3

月

20

日

,

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4,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并将该事

项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时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对募集资金归还情况进行了公开披露。

(

四

)

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

五

)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3

年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3

年度

,

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本公司《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

平高电气

2013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规范

,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9日

附件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８

，

０９６．９２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９６８．９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３

，

９１９．１４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特高压、超高

压开关重大

装备产业基

地项目

无

９２

，

１００．００ ９２

，

１００．００ ９２

，

１００．００ １

，

９６８．９９ ８３

，

９１９．１４ －８

，

１８０．８６ ９１．１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达到 否

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项目

无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１２２

，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２

，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２

，

１００．００ １

，

９６８．９９ １１３

，

９１９．１４ －８

，

１８０．８６ －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

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特高压、超高压开关重大装备产业基

地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８

，

０６４．６４

万元。公司已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实施了上述置换行为。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以闲置募

集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同

时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对募集资金归还情况进行了公开披露。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６

，

３２０．４８

万元， 其中：

４

，

１７７．７７

万元为未支付的工程尾款、质保金等；

２

，

１４２．７１

万

元为存款利息扣减手续费后的净额。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公司承诺对上述募集项目投入募集资金

１２２

，

１００

万元，但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１１８

，

０９６．９２

万元。根据公司公开增发招股意向书承诺，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投资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600312� � � �编号:临2014—019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本公司

2009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

准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09]1048

号

)

核准

,2009

年

11

月

9

日公司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8,980,000

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

17.7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

1,220,946,000

元。扣除承

销费用

33,000,000

元和保荐费用

3,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

1,184,946,000

元已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13

日汇入公司董事会设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再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3,

976,779.96

元后

,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80,969,220.04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

并出具亚会验字【

2009

】

29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1

年

8

月

24

日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同意

,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1

年

8

月

24

日起至

2012

年

2

月

23

日止。

2012

年

2

月

13

日

,

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并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对募集资金归还情况进行了公开披露。

2012

年

2

月

17

日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同意

,

公司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2

年

2

月

17

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16

日止。

2012

年

8

月

14

日

,

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并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对募集资金归还情况进行了公开披露。

2013

年

3

月

27

日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同意

,

公司

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

4,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3

年

3

月

27

日起至

2014

年

3

月

26

日止。

2014

年

3

月

20

日

,

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4,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并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对募集资金归还情况进行了公开披露。

三、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说明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支出

,

本着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将总

额为

2000

万元

(

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1.69%)

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使用计划为

:

从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浦发银行郑州高新区支行提取

2000

万元。以上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到期后

,

公司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徐国政、孔祥云和李春彦对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事

项进行了审核

,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公司本次使用总额为

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未超过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也不超过

12

个月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

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

;

2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3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可以解决公司业务经营的资金需求

,

降低公司财

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保证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核查后认为

: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能够较好地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

公司此次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

金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要求

,

监事会同意公司此次继续使用

2,000

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该事项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

意见如下

:

1

、平高电气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

2,000

万元

,

规模不超过

2009

年度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

,

且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

全体独立董事已发表

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2

、平高电气本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通过直

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的行为

,

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3

、

2011

年

8

月

24

日

,

平高电气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将总额为

10,000

万元

(

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8.47%)

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2012

年

2

月

13

日

,

公司将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

1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未超过

6

个月

,

并将该事项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进

行了公开披露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2012

年

2

月

17

日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2

年

2

月

17

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16

日止。

2012

年

8

月

14

日

,

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

1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同时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对募集资金归还情况

进行了公开披露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2013

年

3

月

27

日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

4,000

万元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3

年

3

月

27

日起至

2014

年

3

月

26

日止。

2014

年

3

月

20

日

,

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

4,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并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对募集资金归还情况进行了

公开披露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4

、平高电气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

,

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保荐机构对平高电气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意见

;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9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600312� � � �编号:临2014—020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

20,000

万元

,

符合募集资

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

】

1641

号文核准

,

公司向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

318,519,400

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7.26

元

,

其中

: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

192,837,431

股

,

共计

募集资金

1,399,999,749.06

元

,

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12,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387,999,749.06

元

,

已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专用账户。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由其出具瑞华验字

[2014]

第

01450004

号《验

资报告》。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 《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及其补充版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

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

资金

项目备案或核准文

号

平高电气天津智能真

空开关科技产业园项

目

２５２

，

６６９．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

，

４５０．００ ３０

，

２１９．００

津经信投资许可

［

２０１２

］

５１

号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２

，

６６９．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

，

４５０．００ ３０

，

２１９．００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14

年

3

月

28

日

,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200,000,000.00

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净额

自筹资金预先实际投入金额

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资金 合 计

平高电气天津智能真空

开关科技产业园项目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４８

，

７９９．９７

合 计

１３８

，

７９９．９７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相关监管的

要求。

五、 专项意见说明

1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

平高电气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

如实反映了平高电气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

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置换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募集

资金置换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

3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将

20,000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

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将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

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

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专项审核

,

并出具了瑞华专验字

[2014]

第

01450110

号

《关于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4

、保荐机构意见

:

经核查

,

本保荐机构认为

:

平高电气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20,000

万元之事项

,

预先投入金

额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专项审核

,

且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

,

未违反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

,

不存在与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不一致和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认为

,

平高电气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之行为

,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平高电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置换行为是真实、合规的。

六、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意见

;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

;

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9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600312� � � �编号:临2014—021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指引》、《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工作备忘录第七号———关于年报工作中与现金分红相关的注意事项》

,

结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

,

拟对本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订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1641

号

)

核准

,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平高集团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平高集团”

)

定向发行

318,519,400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137,

485,573

股

,

注册资本增至

1,137,485,573

元

,

需要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订。

综上所述

,

现对本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

一、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18,966,173

元。”

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37,485,573

元”

二、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818,966,173

股

,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本变动历史如下

:

”

修改为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137,485,573

股

,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本变动历史如下

:

”

后面增加一段“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1641

号文批准

,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向控

股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18,519,400

股

,

总股本增至

1,137,485,573

股。”

三、原“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

(

一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兼顾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

二

)

公司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

,

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

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条件下

,

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

三

)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

,

在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时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

四

)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

为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

长相适应

,

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五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六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七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合理的利

润分配预案

,

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董

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第一百五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第一百五十八条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

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如因外部法律法规、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调整或者变更现

金分红政策的

,

应由公司董事会组织详细论证并制订调整或者变更方案后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发表独立意见。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

说明是否符合本

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

相关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

独立董

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

,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

否得到充分维护等。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

,

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

和透明等。”

修改为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

并遵守下列规定

:

(

一

)

利润分配的原则

1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兼顾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

2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3

、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

的意见。

(

二

)

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

,

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

和长期发展的前提条件下

,

公司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三

)

现金分红的条件

1

、公司该年度实现盈利

,

且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税后利润

)

为正

值

;

2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满足以上条件

,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在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

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时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

分配利润的

10%;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3

、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

排等因素

,

区分下列情形

,

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1)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是指现金分红金额在本次股利分配

(

包括现金分红和股票股利

)

中所占比例。

(

四

)

股票股利的发放条件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

为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

适应

,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

,

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

五

)

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1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合理的利润分配预案

,

并在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董事会在审议现金分红具体预案时

,

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

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

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

,

提出分红提案

,

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3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

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4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

并对以下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

(1)

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

(2)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

(3)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

(4)

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5)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

,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

;

若公司在年度报告所在年度内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

,

应对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

合规和透明进行说明。

5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6

、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

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

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并在公司

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同时在召开股东大会时

,

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表决。

(

六

)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具体条件、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如因外部法律法规、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调整或者变更现金分红政策的

,

应

由公司董事会组织详细论证并制订调整或者变更方案后提交股东大会

,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2/3

以上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发表独立意见。”

以下各条款相应顺延。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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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25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00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17

日

(

星期四

)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定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00

在河南省平顶山市

南环东路

22

号公司本部召开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25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00

开始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

22

号公司本部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方式召开

6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17

日

(

星期四

)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4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审议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6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

、审议公司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执行情况及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安排情况的议案

;

8

、审议《关于追认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议案》

;

9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14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

、审议《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11

、审议《关于修订

<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12

、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内容详

见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2

、截止

2014

年

4

月

17

日下午

3: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

4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相关人员。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4

年

4

月

18

日上午

8: 30

—

11:30,

下午

14:30

—

17:30

2

、登记地点

: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

、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

22

号

联系人

:

常永斌

联系电话

:0375-3804064

传真

:0375-3804464

4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出席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

3)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

信函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8:00

。

五、其他事项

本次现场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9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

会

,

并按照下列指示对相关议案行使表决权

: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７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安排情况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追认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修订

＜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２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述职报告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的方格内选择一个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

(

单位盖章

):

身份证

(

营业执照

)

号码

:

持股数

:

股东账号

:

受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书签发日期

:2014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

:2014

年 月 日至

2014

年 月 日

(

注

:

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均有效

)

2014年 3 月 29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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